
性別平等 文宣(五)

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(CEDAW) 各項性別平等權利

參與政治及公共事務權 參與國際組織權

國籍權 教育權

就業權 農村婦女權

健康權 社會及經濟權

法律權 婚姻及家庭權

～　開啟兩性新「視」界，男女共主內與外　～


